
上海城市排水管网运行管理与潜水作业概况 

庄敏捷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排水管道像人体的血管，维系着城市正常运行，加强对城市排水管网的安全运行管理，

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 

一、排水管网运行管理 

（一）上海排水管网基本情况 

1、排水管道设施 

截止 2016年底，本市共有公共排水管道 24293.34km，其中：雨水管道 10299.61km，合

流管道 1106.68km，污水管道 8101.79km，支管 4785.26km；检查井 66.97 万座。雨水口 52.64

万座。 

2、管理体制情况 

目前，上海市排水管道的管理体制为市、区两级管理。市排水管理处负责全市行业管理，

逐步建立了养护监管考核体系。形成了市排水处具体负责全市排水管道养护管理和监管工

作，负责对区县排水管道养护管理工作考核评比；各区建设交通委（或水务局）建立本辖区

排水管道养护管理和监督考核机制，组织对区、街镇、公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管理的

公共排水设施养护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在本辖区内进行通报和督促整改；各区（县）排

水管理单位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区管）排水管道设施的养护管理工作，开展对本辖区内由街

镇管、公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管理的公共排水设施养护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并督促

整改；市排水公司负责市属市管排水输送干管的养护运行管理工作。 

（二）相关管理措施 

1、编制、修订相关标准规范定额 

为规范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的运行和维护，统一技术标准，保证设施完好和安全稳定运

行，充分发挥设施的功能。受住建部委托，2016 年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主编完成了《城镇排

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为排水设施编制运行维修年度经费计

划、运营管理、控制成本和经济核算及招投标等提供依据，推进运行维护市场化、规范化、

科学化。编制发布了《上海市排水管道设施养护维修定额》、《上海市排水管道设施养护维修

年度定额》。 

2、规范准入条件、推进养护市场化 

排水行业各有关单位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工作，全市各区排水管道设施养护工作已基本

实现了管养分开、政企分离，通过市场化竞争确定养护作业企业，并制定了监督考核奖惩机

制，加强了对企业养护质量的监管。 

为配合养护市场化工作，对排水管道维护企业、潜水企业、电视和声纳检测作业企业、

非开挖修复作业、污水处理运行企业、排水泵站运行企业进行信息登记，重点构建相关企业



信息库和管理系统，强化设施维护企业的事后监管。近年来，重点构建相关企业信息库和管

理系统，强化了对维护企业的监管。 

截至目前，共对 185 家上海市排水管道养护维修作业（一类、二类），51家上海市排水

管道养护维修作业（特种类），95 家上海市排水管道检测作业（CCTV 类）和 41 家具备上海

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条件的企业进行了登记备案。 

3、构建考核检查体系、完善监管机制 

制定《上海市公共排水管道设施维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和《上海市公共排水管道设施

维护检查办法》。完善了相关排水管道养护监管制度和工作要求，落实了排水管道的养护责

任，促进了养护计划和经费的落实，提升排水管道的疏通率，提高进水口、检查井附属设施

的完好率。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检测单位每月对各区排水管道养护情况进行抽检，根据抽

查结果市排水处对各区排水管道养护工作进行打分、排名，并与市级财力补贴下拨进行挂钩。

市水务局每年分两次向各区政府进行的全市排水管道养护管理工作情况通报，有力促进了养

护质量的提高。 

4、推行结构性检测与预防性修复 

（1）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

27 号）的要求，全面推动周期性结构检测，计划到“十三五”末，按《城镇排水管渠与泵

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要求，并结合雨污混接调查，基本实现本市

排水管道一般管道 10年，特殊地区管道 5年的周期性检测目标，为管道的维护和更新改造

提供全面、准确和可靠的技术依据，科学地制订修复和改造方案，以保障城市排水管道安全、

稳定的运行，更好地服务于上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重视排水管道结构性检测评估，启动预防性修复工程，对受损管道进行结构加固

或非开挖修复，确保排水管道的安全正常运行 

5、推动通沟污泥处理处置 

目前，上海年产通沟污泥近 16 万立方米。通沟污泥部分进入通沟污泥处理厂就地分类

处理，部分随城市垃圾或渣土外运填埋处置。 

为确保通沟污泥的有效处理处置，市水务局对本市通沟污泥规范化处置作了相关要求，

同时将排水管道通沟污泥处理设施建设，纳入《上海市城镇排水污泥处理处置规划》。到规

划期末全市排水管道通沟污泥基本得到有效处理处置。 

6、加强预测预防，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易积水地区和路段，针对性制定上海市排水行业防汛排水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在全市范围内组建了 115 支专业化的防汛排水突击队，组织开展针对道路、小区、下立

交积水情况的应急排水抢险专项演练和冬训、春训活动，提高排水突击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在应对城市应急排水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排水设施潜水作业工作 

（一）基本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有毒有害危险场所

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沪安监管危化[2006]131 号）和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贯彻“有毒有害

危险场所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沪水务[2007]116 号）等文件精神，以及落实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工作职责。自 2007 年起，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从市市政协会接管

对本市从事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企业的监督管理职能。相继建立健全了从事排水设施潜水

作业企业、潜水作业项目的监管机制和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硫化氢等毒害事故发生，保护了

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截止目前，41 家具备上海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条件的企业，在排水处进行了登记

备案。 

1、潜水作业及从事潜水作业企业须具备的条件 

根据《关于加强上海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安全管理的通知》（沪排管[2011]124号）

的规定： 

凡从事排水设施作业，其作业人员需穿戴潜水装具进入排水管道内或下窨井、雨（污）

水泵站集水井、雨水调节池、污水厂污水处理池等超过 3米（含 3米）深的地下有限空间进

行维护、清理，排水管道封、拆头子作业的均为潜水作业； 

凡从事本市排水设施，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水泵站和排水管道等设施的维护和清理

等潜水作业的企业必须符合上海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条件。 

从事本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的企业应具备条件: 

独立企业法人资质，注册资金五十万元（含）以上； 

专业潜水人员四人（含）以上； 

潜水作业必须配备国家和行业所规定的空气潜水装具（轻、重装具各两套[含]以上）； 

企业具有所有权的硫化氢检测仪、一氧化碳检测、可燃气体和氧气检测报警仪两套（含）

以上；防爆型照明灯具、现场急救车辆和潜水作业供气装置两台（含）以上以及消防等安全

防护器材； 

企业法人及各类管理、作业人员必须取得安全生产培训上岗证； 

具有完善的各类潜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等； 

2015 年增加了企业须具有“市政工程施工资质”三级（含）以上，和持有“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条件。 

2、登记备案程序 

由相关企业向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提出“上海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条件”的申报，上

海市排水管理处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颁发《上海市排水设施维护潜水

作业条件》证明（以下简称“潜水作业证明”）。 

（二）监管机制与措施 

1、对潜水作业企业的监管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坚持“以人为本、管建并举、管理为重、安全为先”。按照“实行政



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广泛支持的工作格局”的

要求，开展对具备“潜水作业证明”企业安全生产的行业监督管理。其中，充分发挥“两级

政府两级管理”的作用。排水行业条的指导、培训检查与块的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相结合。注重加强排水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以制度推进安全生产长效管理

机，以制度来保障安全生产。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充分发挥排水行业协会在安全生产

工作中培训作用、和协会会员单位的自律作用。 

（1）根据《上海市排水行业潜水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相关企业必须

加强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的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

作规程、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等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台帐。 

（2）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会同市排水行业协会，结合行业安全生产特点，有组织有计划

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以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增强事故预

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3）每年结合“防范硫化氢中毒事故”等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并对具备

“潜水作业证明”企业进行一次排水设施维护潜水作业条件的年度审查。 

2、对潜水作业项目的监管 

（1）落实责任主体。排水各运行、养护、施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企业主要

负责人要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各运行、养护、施工单位要保证安全生产的投

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生产活动有可能产生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的场所，必须为操作人

员配备气体检测仪器、呼吸器、救护带等安全设备；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报警仪、医疗救护设

备和药品。防毒器具要定期检查、维护，确保整洁完好。 

（2）完善管理制度。潜水作业应由持有“潜水作业证明”的企业实施。相关企业应建

立实施下井作业安全管理审批流程。作业人员作业前，要戴好防毒面具，系好救护带，现场

必须落实专人监护。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后，方可批准作业。 

（3）严格作业淮入制度。严禁安排未经排水专业培训并已取得上岗证的人员上岗作业。

各排水企业在签订项目合同时，应同时签订安全生产协议，规定各自的管理职责。发包单位

应对承包单位统一安全协调与管理。 

（4）坚持按章作业。实施下井作业之前，应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规定。凡是不符

合标准的，应在采取通风或空气置换等措施后，再次进行检测，直至各项指标符合标准后，

方可作业。作业时，监护人员要与作业人员保持不间断地联络。作业过程中，监护人员不得

擅自离开作业现场。 

（5）加强现场管理。作业单位应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符合有关规定的作

业方案。同时，加强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岗位安全教育，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范。实施对作业

现场的安全监督和作业全过程的监控。禁止在未采用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私自清理下水

道；禁止不具备条件的盲目施救，避免出现更多的伤亡。并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护。 



（6）作业单位应根据具体作业情况，制定相应应急措施，落实有毒有害气体防范措施，

应急人员、器材和装备，确保作业安全。 

3、作业备案实施办法及程序： 

依据有关管理规定；排水设施养护维修责任单位组织排水设施作业，其作业人员需进入

排水管道内或下窨井、雨（污）水泵站集水井、雨水调节池、污水厂污水处理池等超过 3

米（含 3米）深的地下有限空间进行维修、养护、清理及从事排水管道拆、封头子，需潜水

等作业，在作业三天前，应向有关部门备案（应急抢险除外）。 

在市属市管公共排水系统内从事排水设施有毒有害危险场所及管径大于等于 1.05 米排

水管道封、拆封头子的作业，应向市排水管理处备案；在市属区管和区属去管公共排水系统

内从事排水设施有毒有害危险场所的作业，应所在区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备案单位必须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排水设施资产经营、运行、养护维修责任单位（即

维修、养护、清理作业甲方单位或总承包单位）； 

（2）作业单位必须持有“潜水作业证明”。 

（3）从事管径大于等于 1.05 米排水管道封、拆头子的作业，需按规定经市水务局行政

许可后，方可向市排水管理处备案。 

（4）备案单位应在实施作业三天前，向相关排水管理部门备案。 

（5）备案在填写《从事有毒有害危险场所的作业备案表》后，交相关排水管理部门备

案。并提供备案单位与作业单位签订的作业合同、安全生产协议。若备案单位为总承包单位，

还需提供业主单位与总承包单位签订的维修、养护、清理作业合同、安全协议； 

（6）排水管理部门应对从事排水设施有毒有害危险场所作业的备案予以书面回复。 

（7）排水管理部门应及时在网站上公布经备案的从事排水设施有毒有害危险场所作业

项目。 


